
采购需求

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号
	货物名称
	数量
	是否接受进口

	1
	原子层沉积系统
	1套
	否



注：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或几包进行投标，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一、总则
1、投标要求
1.1  供应商在准备投标文件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号、商标名称、目录号。
1.2  供应商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采购文件的要求。如与采购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偏离表）。如供应商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采购人有权拒绝其投标。
1.3  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采购人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
1.4  供应商的投标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节能、安全和环保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供应商的投标产品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则供应商的投标产品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

2、评标标准
2.1  除采购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供应商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供应商在投标书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
2.2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零配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文件中应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采购人参考。供应商也可推荐采购人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并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采购人参考。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选件一旦为采购人用户接受，其费用将加入合同价中。
2.3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供应商应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向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2.4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供应商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采购人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2.5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培训。培训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供应商支付。
2.6  在评标过程中，采购人有权向供应商索取任何与评标有关的资料，供应商务必在接到此类要求后，在规定时间内予以答复。对于无答复的供应商，采购人有权拒绝其投标。

3、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3.1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15℃～＋50℃和相对湿度为80％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
3.2  适于在电源380V（10％）/50Hz、气温摄氏20±3℃和相对湿度小于80％的环境条件下运行。能够连续正常工作。
3.3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
3.4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供应商应注明其偏差。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温度、湿度、动强度等）供应商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

4、验收标准
除非在具体要求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4.1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采购人将与供应商共同开箱验收, 如供应商届时不派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采购人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破损, 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负责更换。
4.2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采购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供应商必须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4.3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5、本具体要求中标注“★”号的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其投标将被拒绝。

6、如在具体要求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要求中的要求内容为准。

二、具体要求：
货物名称：原子层沉积系统

（一）技术要求
1、工作条件：
净化间标准：千级净化间标准；
PCW：压力0.5±0.05MPa，温度20±3℃；
DI：压力0.2-0.25MPa，电阻率18 MΩ.cm；
PV：压力<-0.09MPa；
CDA：压力>0.6MPa，露点温度＜-60℃；
GN2:纯度5N，压力0.7-0.9 MPa；
GEX：压力-200Pa；
VEX：压力-150Pa；
SEX：压力-150Pa；
WWT：酸碱排水，重力流。
供电：3相380V

2、购置理由及用途：
原子层沉积系统将用于器件栅介质的沉积。

3、技术要求及参数： 
3.1设备总体技术要求：
设备可用热法或等离子体方法沉积氮化铝，氧化硅、氮化硅、三氧化二铝等薄膜。整机系统需提供带实物图片的供应商官网网页清晰截图，附相应官网网址；提供相应同类多腔室机台的清晰实物照片。
3.2详细需求如下：
3.2.1 腔体：采用双层腔体结构，反应腔安装在真空腔体内，反应腔体可取出维修。
3.2.1.1真空腔体
3.2.1.1.1 内置加热器一套，配备相应的隔热板
3.2.1.1.2 真空腔体无水冷系统且外温低于60℃，并配备腔体过热保护装置
▲3.2.1.1.3 真空腔体所有接口采用KF法兰和密封圈密封，腔体漏率低于5×10-10Pa m3/s（提供公开发行的彩页宣传材料或第三方出具的检测报告）
▲3.2.1.1.4 腔体本底真空：≤1×10-3Pa（提供公开发行的彩页宣传材料或第三方出具的检测报告）
3.2.1.1.5 内置电加热系统1套，以及温度传感器1个。配置压力传感器1个，范围：0-1050mbar
3.2.1.2 反应腔
[bookmark: OLE_LINK5]★3.2.1.2.1 晶圆加工尺寸：6英寸及向下兼容（圆片：2英寸、4英寸、6英寸）
▲3.2.1.2.2 反应腔可沉积8英寸晶圆
★3.2.1.2.3 具有衬底高温加热功能（≥500℃），反应腔体壁、衬底温度、源管路壁同时控温，最高沉积温度≥500℃，控制精度±2℃。
3.2.1.2.4 温升时间不超过2.5小时（室温到500℃）
3.2.1.2.5 基片加载采用气动基片加载/卸载系统，由电脑自动控制
▲3.2.1.2.6 同一个反应腔体兼容所有类型的薄膜沉积而无需更换腔体，包括：单片、三维、粉末、多孔、通孔、批量样品沉积
3.2.1.2.7 反应腔体壁与管路壁加热
3.2.1.2.8 反应腔体单独密封，薄膜沉积过程中真空腔体压力比反应腔体压力大20mtorr及以上，真空腔体内有气体流动
3.2.2前躯体输运系统
3.2.2.1 配备11路独立的前躯体源管路
★3.2.2.2 管路配置质量流量、脉冲阀，所有连接管路为316L不锈钢制成，所有管路接头采用VCR金属密封方式密封。脉冲阀，响应时间≤15 ms，寿命：20,000,000次脉冲
3.2.2.3 氮气或氩气连接每一条前驱体源管路。所有连接接头均采用金属密封。
▲3.2.3 前躯体源数量：配备前躯体源分别为：3个常温液态源、2个200℃加热源、1个气体源、1个臭氧源和4路等离子气源
3.2.4常温液态源
3.2.4.1 包括液态源瓶、管道与脉冲阀门
3.2.4.2 源瓶为316不锈钢材质，容积≥150cm3，配置手动隔离阀
3.2.4.3 每个液态源单独配备恒温控制器1套
3.2.5 加热源1
3.2.5.1 具用boosting功能，配备温控管路、高温脉冲阀门与热绝缘器
3.2.5.2 源瓶为316不锈钢材质，容积≥50cm3
3.2.5.3 最高加热温度≥200℃，控制精度±2℃
3.2.6 加热源2
3.2.6.1 配备温控管路、高温脉冲阀门与热绝缘器；
3.2.6.2 源瓶为316不锈钢材质，容积≥400cm3；
3.2.6.3 最高加热温度≥200℃，控制精度±2℃。
3.2.7 气体源
3.2.7.1 用于气体脉冲源
3.2.7.2 包含分别用于测量NH3气体的质量流量计、管路、计算机控制的气动三通脉冲阀
3.2.8 臭氧气体源：
[bookmark: OLE_LINK4]3.2.8.1用于脉冲臭氧气体脉冲源；
3.2.8.2包含臭氧发生器1台，分别用于测量O2气体的质量流量计、管路、计算机控制的气动三通脉冲阀。
3.2.8.3臭氧分解装置1个。
3.2.9等离子模块
3.2.9.1 配备远程等离子模块，包括匹配网络、等离子体发生器，包括4路等离子气路
3.2.9.2 每条管路配置质量流量、脉冲阀
[bookmark: OLE_LINK6]★3.2.9.3 等离子ALD和热ALD共用一个腔，等离子体发生器与基底必须保持≥45cm及以上的距离；功率：50-1000W可调、频率：13.56MHz
3.2.10 真空系统：配备耐腐蚀真空干泵和分子泵；真空泵抽速≥1000m3/h
3.2.11半自动预真空系统: 
3.2.11.1具备自动传片功能，配置观察视窗、样品位置传感器、氮气放气管路、二级隔离阀等
▲3.2.11.2传片1000片无故障。（测试方法：设备连续传片，晶圆从loadlock传输进入腔体，通氮气10s后再传回loadlock计算为1片。若不满足1000片无故障，则从恢复设备的那一刻起，重新计算)
★3.2.12工艺指标：SiN：6英寸20nm氮化硅薄膜厚度均匀性<±1%（采用十字九点法在片内测量1σ不均匀性，6英寸去边3mm），单cycle沉积厚度＜0.1nm
3.2.13 控制系统：
3.2.13.1 PC用于原子层沉积的操作；人性化的HMI界面，系统可用于菜单模式或手动模式
3.2.13.2 操作界面友好，具备程序储存、读取功能，能够输出实验数据，显示24个小时内设备系统各部分参数的时间趋势图，包括各部分质量流量、温度、压强的时间趋势图，用于监测设备稳定性
3.2.13.3 配备紧急制动开关
★3.2.13.4 支持配方(recipe)与参数(parameter)的导出功能（excel、txt等通用格式）。

★4、配置清单及零配件（包括专用工具）：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等离子增强原子层沉积系统主机
	套
	1

	2
	液态源系统
	套
	3

	3
	200℃加热源
	套
	2

	4
	气体脉冲源
	套
	1

	5
	等离子气路
	套
	4

	6
	半自动预真空系统
	套
	1

	7
	高抽速干泵
	台
	1

	8
	分子泵
	台
	1

	9
	臭氧系统
	套
	1



（二）商务要求：
1.技术资料要求：
供应商应提供1套完整的技术资料，包括所有方案中提到的设备和控制软件的相关技术资料，主要有操作手册、使用手册、维护手册、安装手册等（电子和纸质版，一套），全套手册必须可在设备操作界面上实时方便查阅，并可以使用关键字检索。

2.安装、调试及验收要求：
2.1 出厂检验报告：供应商在设备发货前提供到采购人，或随设备发货提供到采购人。
2.2 设备检查和清点：
设备到达现场后，双方一起根据合同清单对设备进行开箱检查和清点，并形成经双方认可的记录。如供应商届时不派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采购人的清点记录为最终结果。发现短缺、破损,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两周内补发和负责更换。
2.3 设备现场安装：
现场安装应在设备检查、清点合格后开始。设备安装前，设备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现场条件设计安装方案，并经采购人认可。供应商应提供设备安装、调试、试运行所需水、电、气连接等安装过程配套条件。采购人方派相关人员给与配合，并负责提供设备安装过程所需的配套条件；设备安装、调试时间由设备供应商和采购人方协商确定。
设备安装、调试开始后，应在4周内完成；如遇不可抗力原因需延长设备安装、调试时间，应由设备供应商和采购人协商确定。
2.4 双方在设备安装调试后1个月内完成验收,时间由设备供应商和采购人协商确定。
2.5 在采购人现场完成验收后，由采购人、供应商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签署最终验收合格报告。
2.6 由于采购人的原因，供应商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安装和调试，则系统安装及培训顺延，时间由采购人通知和确定。
2.7 在整个验收过程中，如遇到产品本身质量问题或供应商安装操作不当引起的设备损坏，供应商应两周内解决并承担损坏赔偿。
2.8 最终验收不通过，合同终止。

3.培训要求：
供应商在到货安装调试完成后，应派出专业工程师在采购方现场提供一次系统的使用培训服务，直至采购方相关人员熟练掌握为止。质保期结束前三个月，由供应商的专业工程师提供一次上门设备检查服务以及设备操作与维护培训。具体时间由采购人决定。

4.售后及技术服务要求： 
4.1保修期：质量保证期从签署最终验收报告之日起计算，保修期不少于1年。
4.1.1保修期内，一切服务费用（包括零配件的费用及运费）由供应商承担；
4.1.2保修期内，供应商负责设备的所有相关软件在最新版本发布后同步升级；
4.1.3供应商应承诺，在保修期过后，供应商继续向采购人以最优惠费率提供及时有效的售后服务和零备件供应，供应商应承诺保证零备件供应期不少于10年；所更换的部件可享受顺延保修期优惠。
4.1.4保修期内,如果仪器设备发生故障，供应商要调查故障原因并修复直至满足最终验收指标和性能的要求。
4.2售后服务要求：
4.2.1维修响应时间：
供应商接到故障报告后 4小时予以电话响应并给出方案，如无法通过电话解决故障，将在24小时内派专业工程师到现场解决问题，如有需要将在7日内派原厂工程师到现场解决问题；
4.2.2供应商应提供7*24小时的技术支持热线电话；
4.2.3要求供应商提供的其它技术服务内容：
4.2.3.1供应商须保证本合同系统硬件均系原装新品；
4.2.3.2供应商须保证所提供的控制软件为正版软件，并能得到原产厂家技术支持及升级服务。

5.包装及运输要求：
5.1 供应商负责设备运输到交货地点。
5.2 无论在何种运输方式下，供应商应保证货物包装完好无锈蚀，安全运抵目的地。应使用崭新坚固的包装（标准包装），适合于空运、海运或陆运等长途运输方式和标准；包装箱应防潮、防锈、防震、防粗暴装卸、适合气候变化；供应商应对任何由于不当包装或防护措施不利而导致的商品损坏、损失、费用增长等后果负责。

6、交货日期：合同签订后的6个月内交货

[bookmark: OLE_LINK3]7、交货地点：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指定地点

8、执行的相关标准：无

9、其它
9.1对仪器设备供应商要求：
供应商应具备一定规模的科研、生产、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能力。
供应商在国内设有技术支持中心及维修中心 。
★9.2 供应商同意并保证尊重任何他方的知识产权及其它合法权益，承诺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均不得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及其它合法权益，否则所引起的全部责任均应当由供应商承担。

★10、付款方式：到货并验收通过凭采购人加盖公章的验收报告付100%。

★11、投标报价要求：
（1）本项目不允许采购进口产品（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
（2）国产产品与服务报项目现场交货人民币价。报价中需包括制造、装配和发运货物所使用的材料、部件及货物本身已支付或将支付的产品税、销售税和其它税费。
（3）在中国境内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生产或加工销往境内其他地区的产品，不视为政府采购项下的进口产品，报CIP项目现场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或人民币价(不包括外贸代理费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缴纳的进口环节税。)投标报价如为外币，按以下公式换算为人民币，换算后的人民币价格若高于采购预算(设置最高限价的，以最高限价为准)，投标将拒绝:换算后人民币价格=投标报价(外币)x汇率(说明:汇率为开标当日中国银行总行首次发布的外币对人民币的现汇卖出价)。
（4）上述价格的构成须按在分项报价表中格式要求详细列出。

12、是否允许采购进口产品：否 

13、预算金额：430万元
[bookmark: _GoBack]最高限价：4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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